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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邦颖泰”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电话或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董事李生学先生因公出差，特委

托董事彭云辉女士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

１０

位董事参加。 会议由董事长张松山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财务

顾问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华邦颖泰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议案》。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表决，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后方可实施。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张松山、蒋康伟、王榕、吕立明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由公司

６

名非关

联董事对本议案内容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

（一）本次交易标的、发行对象以及现金支付对象

１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之一为于俊田、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邦旅业”）、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田深春、孙丽娟、张加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明等持有的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尔股份”）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之二为王加荣、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张杰、宋国谋、王成、李斌、李永胜、李殿勋、王叶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强、张善民、张勉志、

孙丰春等持有的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新材”）的

１００％

的股权。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２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对象为福尔股份的股东于俊田、汇邦旅业、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

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田深春、孙丽娟、张加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明以及凯盛新材的股东王加荣、山东省高新技术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张杰、宋国谋、王成、李斌、李永胜、李殿

勋、王叶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强、张善民、张勉志、孙丰春。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汇邦旅业。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３

、本次现金购买资产的支付对象

本次购买福尔股份

１００％

股权作价总额的

１５％

以现金方式支付，合计

１２

，

７４５．２５

万元，现金支付对象及金额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支付现金金额

（

万元

）

１

于俊田

７

，

９９３．３１

２

田深春

１

，

８９１．３７

３

汇邦旅业

０．０００４１５

４

孙丽娟

１

，

０５５．８４

５

联创投资

７９６．５８

６

达晨投资

３９７．６５

７

张加河

３７７．２６

８

周会艳

１０３．２４

９

徐洪来

７１．３７

１０

高永明

５８．６３

合计

１２

，

７４５．２５

本次购买凯盛新材

１００％

股权作价总额的

１４．１３％

以现金方式支付，合计

６

，

７７６．８３

万元，现金支付对象及金额为：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支付现金金额

（

万元

）

１

王加荣

３

，

０９２．８０

２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７９８．１４

３

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３１．５５

４

张杰

４２０．０５

５

宋国谋

４２０．０５

６

王成

４２０．０５

７

李永胜

１４３．８５

８

王叶洁

２１．５８

９

刘娜

１４．３９

１０

李强

１４．３９

合计

６

，

７７６．８３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４

、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基础，交易双方协商作价。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６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福尔股份母公司经审

计后账面净资产合计为

３９

，

０２５．２２

万元，评估值为

８４

，

９６８．３３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４５

，

９４３．１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７．７３％

。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０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凯盛新材经审计后账

面净资产合计为

１６

，

８２０．２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４７

，

９５０．３８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３１

，

１３０．１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８５．０８％

。

经双方协商确定，福尔股份

１００％

股权作价为

８４

，

９６８．３３

万元，凯盛新材

１００％

股权作价为

４７

，

９５０．３８

万元。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５

、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损益的归属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易交割日的损益为过渡期损益，在此期间的盈利由华邦颖泰享有，损失分别由于俊田等十

名福尔股份股东以及王加荣等二十名凯盛新材股东以现金全额补偿给华邦颖泰。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６

、利润承诺及补偿

（

１

）福尔股份股东利润承诺及补偿

①

、利润补偿期间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６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福尔股份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度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７

，

０４９．３１

万元、

７

，

７１７．８１

万元、

８

，

４４７．３１

万元、

８

，

４８２．５２

万元（以下统称“预测

净利润数”）。

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 （含实施完成当年所在会计年度）（以

下称“利润补偿期间”），即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２０１３

年实施完成，则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２０１４

年实施完成，则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②

、福尔股份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汇邦旅业、联创投资、达晨投资、张加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明签订的《利润补偿

协议》，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汇邦旅业（以下简称“承诺方”）对福尔股份资产评估报告在利润补偿期间净利润预测数进

行承诺， 如福尔股份在利润补偿期间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额分别未达到评估报告净利润预测

数，则向公司进行补偿；若福尔股份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大于或

等于承诺的净利润数额，则无需向公司进行补偿。

③

、补偿义务

若福尔股份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相关年度的净利润预

测数，承诺方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由华邦颖泰以

１．００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④

、股份不足时额外现金补偿

若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当年的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大于其合计持有的可用于补偿的股份数，不足部分由于俊田、田

深春、孙丽娟三人以现金方式进行额外补偿。

（

２

）凯盛新材股东利润承诺及补偿

①

、利润补偿期间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０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凯盛新材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度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３

，

６９５．７８

万元、

４

，

３９０．９６

万元、

５

，

５１５．００

万元、

５

，

８０３．０８

万元（以下统称“预测

净利润数”）。

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 （含实施完成当年所在会计年度）（以

下称“利润补偿期间”），即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２０１３

年实施完成，则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２０１４

年实施完成，则利润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②

、凯盛新材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王加荣、张杰、宋国谋、王成、李斌、李永胜、李殿勋、王叶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强、张善

民、张勉志、孙丰春、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

订的《利润补偿协议》，王加荣、张杰、宋国谋、王成、李斌、李永胜、李殿勋、王叶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

强、张善民、张勉志、孙丰春、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凯盛新材承诺方”）对凯盛新材资产评估报告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进行承诺，如凯盛新材

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额分别未达到评估报告净利润预测数， 则向公司

进行补偿； 若凯盛新材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承诺的净利润

数额，则无需向公司进行补偿。

③

、补偿义务

若凯盛新材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相关年度的净利润预测

数，凯盛新材承诺方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由华邦颖泰以

１．００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④

、股份不足时额外现金补偿

若当年的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大于凯盛新材承诺方本次认购的股份数， 不足部分由凯盛新材承诺方按照比例以现金

方式进行额外补偿。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二）本次股份发行方案

１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福尔股份的股东于俊田、汇邦旅业、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

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田深春、孙丽娟、张加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明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其持有的福尔股份的股

权；向凯盛新材的股东王加荣、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张杰、宋国谋、王成、李斌、李永胜、李殿勋、王叶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强、张善民、张勉志、孙丰

春发非公开发行股份收购其持有的凯盛新材的股权；向重庆汇邦旅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３

、发行价格

公司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

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向汇邦旅业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

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及其问题与解

答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应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一致。

本次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华邦颖泰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６．１２

元

／

股。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４

、发行股份的数量

（

１

）向福尔股份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福尔股份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８４

，

９６８．３３

万元，累计支付

１２

，

７４５．２５

万元的现金对价，其余以向

于俊田等十名股东发行

４

，

４８０．３４

万股的方式支付，具体支付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获得股份数量

（

万股

）

１

于俊田

２

，

３２８．３３

２

田深春

５５１．０３

３

汇邦旅业

６５８．８７

４

孙丽娟

３０７．６９

５

联创投资

２８０．０２

６

达晨投资

１３９．７９

７

张加河

１３２．６２

８

周会艳

３６．２９

９

徐洪来

２５．０９

１０

高永明

２０．６１

合计

４

，

４８０．３４

（

２

）向凯盛新材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情况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凯盛新材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４７

，

９５０．３８

万元，累计支付

６

，

７７６．８３

万元的对价，其余以向王加荣

等二十名股东发行

２

，

５５４．１９

万股的方式支付，具体支付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获得股份数量

（

万股

）

１

王加荣

１

，

０８７．２１

２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３２．１０

３

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１．７０

４

张杰

１４７．６６

５

宋国谋

１４７．６６

６

王成

１４７．６６

７

李斌

５９．４９

８

李永胜

５０．５７

９

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５７．１１

１０

杨善国

１１．９０

１１

王荣海

１１．９０

１２

李殿勋

８．９２

１３

王叶洁

７．５９

１４

李云永

７．１４

１５

郭强

５．９５

１６

刘娜

５．０６

１７

李强

５．０６

１８

张善民

３．５７

１９

张勉志

２．９７

２０

孙丰春

２．９７

合计

２

，

５５４．１９

（

３

）募集配套资金向汇邦旅业发行股份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不超过

３９

，

９００

万元，以

１６．１２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累计发行股本总数预

计不超过

２

，

４７５．１９

万股。

（

４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

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５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对象为福尔股份的股东于俊田、汇邦旅业、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

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田深春、孙丽娟、张加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明以及凯盛新材的股东王加荣、山东省高新技术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张杰、宋国谋、王成、李斌、李永胜、李殿

勋、王叶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强、张善民、张勉志、孙丰春。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汇邦旅业。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６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福尔股份股东于俊田、福尔股份股东汇邦旅业、凯盛新材股东王加荣承诺：其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发行人股份自股票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福尔股份股东田深春、孙丽娟承诺：其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股票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自股份发

行完成之日起第十三个月至二十四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４０％

； 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二十五个月至三十六个

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３０％

；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第三十六个月后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３０％

。

凯盛新材股东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张杰、宋国谋、王成分别承诺：其因本次交

易所获得的股票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第十三个月至二十四个月内解除锁定

的股份比例为

３０％

；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二十五个月至三十六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２０％

；自股票发行完成之

日第三十六个月后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５０％

。

福尔股份股东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张加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

明以及凯盛新材股东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杨善国、王荣海、李斌、李永胜、李殿勋、王叶洁、刘娜、李强、、李

云永、郭强、张善民、张勉志、孙丰春承诺：其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发行人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汇邦旅业承诺：其认购的华邦颖泰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７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拟向汇邦旅业募集配套资金

３９

，

９０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１９

，

５２２．０８

万元用于支付标的资产现金购买价款，

２０

，

３７７．９２

万元用于满足标的资产项目建设需要，其中福尔股份、凯盛新材分别使用配套资金

１３

，

０２６．５９

万元、

７

，

３５１．３３

万元。

（

１

）福尔股份使用配套资金计划

福尔股份拟使用配套资金

１３

，

０２６．５９

万元，由华邦颖泰以增资方式投入，用于氯化、氟化物生产基地项目及技术研发中

心项目。

（

２

）凯盛新材使用配套资金计划

凯盛新材拟使用配套资金

７

，

３５１．３３

万元，由华邦颖泰以增资方式投入，全部用于

１２０００

吨

／

年芳纶聚合单体（间

／

对苯二甲

酰氯）项目。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８

、上市地点

在禁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公司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１０

、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次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１２

个月。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扩大业务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拟通过

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福尔股份、凯盛新材

１００％

的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等规定。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张松山、蒋康伟、王榕、吕立明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由公司

６

名非关

联董事对本议案内容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收购福尔股份、凯盛新材

１００％

的股权，由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

易的交易对方之一汇邦旅业持有标的资产福尔股份

１２．５０％

的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现金认购对象亦为汇邦旅业；汇邦旅业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张松山、蒋康伟、王榕、吕立明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由公司

６

名非关

联董事对本议案内容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四、审议通过《关于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摘要的

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福尔股份、凯盛新材

１００％

的股权，同时通过向汇邦旅业发行股份

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关于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摘要。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及摘要。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张松山、蒋康伟、王榕、吕立明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由公司

６

名非关

联董事对本议案内容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五、审议通过《关于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福尔股份、凯盛新材

１００％

的股权，同时通过向汇邦旅业非公开发

行股份的方式募集配套资金，董事会同意与福尔股份股东、凯盛新材股东分别签订《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

《利润补偿协议》，与汇邦旅业签订《募集资金协议》。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张松山、蒋康伟、王榕、吕立明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由公司

６

名非关

联董事对本议案内容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六、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福尔股份和凯盛新材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报告以及本公司的备考盈利预测报告及备考财务报告。

为切实实施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福尔股份和凯盛新材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公司聘请了相关中介机构对公

司、福尔股份和凯盛新材的财务和资产进行了审计与评估，并对相关的盈利预测进行了审核，具体为：

１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交易向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６８

号《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

司拟以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股份持有者收购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所涉及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以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０１

号《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方式向

股份持有者收购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所涉及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保证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

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

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及标的资产估值作价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福尔股份

１００％

的股权、凯盛新材

１００％

的股权，同时为提高本次交易的整合效

益，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汇邦旅业定向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９

，

９００

万元。

评估机构中企华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福尔股份价值进行了评估，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

论。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６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福尔股份母公司经审计后账

面净资产合计为

３９

，

０２５．２２

万元，评估值为

８４

，

９６８．３３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４５

，

９４３．１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７．７３％

。

评估机构中企华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凯盛新材价值进行了评估，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

论。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０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凯盛新材经审计后账面净资

产合计为

１６

，

８２０．２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４７

，

９５０．３８

万元， 评估增值额为

３１

，

１３０．１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８５．０８％

。

根据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的价格依据评估值确定，福尔股份

１００％

股权、凯盛新材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

分别为

８４

，

９６８．３３

万元、

４７

，

９５０．３８

万元， 其中现金支付金额分别为

１２

，

７４５．２５

万元、

６

，

７７６．８３

万元， 占交易价格的比重分别为

１５．００％

、

１４．１３％

，差额以发行股份方式进行支付。

本次交易， 拟向汇邦旅业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３９

，

９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

１９

，

５２２．０８

万元用于支付标的资产现金购买价款，

２０

，

３７７．９２

万元用于满足标的资产项目建设需要，其中福尔股份、凯盛新材分别使用配套资金

１３

，

０２６．５９

万元、

７

，

３５１．３３

万元；上市公

司、福尔股份、凯盛新材分别承诺配套资金不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不互为前提， 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完成时间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

施，若拟购买资产现金对价支付期满募集配套资金尚未完成，上市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现金对价，待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再

行置换。

二、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价格、数量及股份锁定期安排

（一）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涉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汇邦旅业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华邦颖泰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及其问题与解答的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采用锁价方式定向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部分的发行价格与购买资产部分一致，为一次发行，发行价格为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均价。

经计算，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为

１６．１２

元

／

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

１６．１２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

相应调整。

（二）发行数量

１

、向福尔股份股东发行股份数量

标的资产福尔股份

１００％

股权购买价格为

８４

，

９６８．３３

万元，其中现金支付

１２

，

７４５．２５

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７２

，

２２３．０８

万

元，按本次发行价格计算，需向于俊田等十名股东发行股份

４

，

４８０．３４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２

、向凯盛新材股东发行股份数量

标的资产凯盛新材

１００％

股权购买价格为

４７

，

９５０．３８

万元， 其中现金支付

６

，

７７６．８３

万元， 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４１

，

１７３．５５

万

元，按本次发行价格计算，需向王加荣等二十名股东发行股份

２

，

５５４．１９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

准。

３

、向汇邦旅业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拟向汇邦旅业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４７５．１９

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９

，

９００．００

万元，最终发行数量将以中国证监会核准

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三）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向于俊田（福尔股份实际控制人）、汇邦旅业（福尔股份股东及募集配套资金对象）、王加荣（凯盛新材实际控制人）

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交易，向田深春（福尔股份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孙丽娟（福尔股份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完成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第十三个月至二十四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４０％

；自股份发行完成之

日起第二十五个月至三十六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３０％

； 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第三十六个月后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３０％

。

本次交易，向凯盛新材股东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张杰、王成、宋国谋分别发行的股

份，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第十三个月至二十四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３０％

，

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第二十五个月至三十六个月内解除锁定的股份比例为

２０％

，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第三十六个月后解除锁

定的股份比例为

５０％

。

本次交易，向标的公司股东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张加河、周会艳、徐洪

来、高永明、李斌、李永胜、李殿勋、王叶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强、张善民、张勉志、孙丰春、辽宁金融市场发展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发行的股份，自股票发行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交易对方之一汇邦旅业持有标的资产福尔股份

１２．５０％

的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对象亦为汇邦旅业；汇邦旅业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资产总额合计为

９３

，

７３８．１５

万元、营业收入总额合计为

５７

，

４５３．１７

万元、期末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合计为

５２

，

１９７．５０

万元；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总额为

１３２

，

９１８．７１

万元；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５９２

，

２２４．９６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３８７

，

７３９．２８

万元、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２６８

，

２６８．６２

万元。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期末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期末净资产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指标的比重

分别为

２２．４４％

、

１４．８２％

、

４９．５５％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五、利润承诺及补偿

上市公司与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汇邦旅业、联创投资、达晨投资、张加河、周会艳、徐洪来、高永明签订的《利润补偿协

议》，于俊田、田深春、孙丽娟、汇邦旅业对福尔股份资产评估报告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进行承诺，如福尔股份在利

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额分别未达到评估报告净利润预测数，则向上市公司进行补

偿； 若福尔股份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承诺的净利润数额，

则无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内容详见《报告书》之“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三、利润补偿协议”之“（一）与福尔股东交易对方签署《利

润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与王加荣、张杰、宋国谋、王成、李斌、李永胜、李殿勋、王叶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强、张善民、张

勉志、孙丰春、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利润补偿

协议》，王加荣、张杰、宋国谋、王成、李斌、李永胜、李殿勋、王叶洁、刘娜、李强、王荣海、杨善国、李云永、郭强、张善民、张勉志、孙

丰春、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凯盛新材资产评估报

告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净利润预测数进行承诺，如凯盛新材在利润补偿期各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数额分别未达到评估报告净利润预测数，则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若凯盛新材在利润补偿期个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大于或等于承诺的净利润数额，则无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具体内容详见《报告书》之“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三、利润补偿协议”之“（二）与凯盛新材交易对方签署《利

润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六、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以下审批程序：

（一）山东省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

（二）华邦颖泰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

（三）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七、本次交易前福尔股份股权转让的特殊安排

因本次交易涉及中国证监会审核，时间进度等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本次交易标的福尔股份原股东长华投资、元亨投资作为

福尔股份的战略投资者对投资回报要求较高且不愿承担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在本次交易方案沟通过程中，其基于多

重因素考虑并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表示不愿意参与本次交易。

汇邦旅业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先行出资认购长华投资、元亨投资合计持有的福尔股份

１２．５０％

的股权，再将其持有的福尔股份股权通过本次交易一并转让给上市公司。

汇邦旅业受让长华投资、 元亨投资持有的福尔股份

１２．５０％

的股权价格为

１０

，

５６０．９０

万元， 作价依据系参照福尔股份预估值

（

８４

，

４８７．２０

万元）并结合长华投资、元亨投资的投资收益协商确定；福尔股份本次交易最终评估价格为

８４

，

９６８．３３

万元，比预估值

８４

，

４８７．２０

万元多

４８１．１３

万元，差异率为

０．５７％

，差异较小。

八、主要风险因素

（一）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山东省国资委批准、华邦颖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上述批准或核准事宜均为本次交易的前

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并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最终作价依据。根据评估结果，标的资产

福尔股份

１００％

股权、凯盛新材

１００％

股权账面净值累计为

５６

，

１４９．６０

万元，评估值累计为

１３２

，

９１８．７１

万元，增值幅度为

１３６．７２％

，标

的资产评估增值率较高。 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率较高的具体原因分析请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七节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

性分析”之“二、交易标的定价的公允性分析”。

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责的职责，但仍存在因未来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

一致，特别是宏观经济的波动、国家法规及行业政策的变化、市场竞争环境等情况，使未来盈利达不到资产评估时的预测，导致出

现标的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进而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三）募集配套资金无法按期募集的风险

本次交易方案中，拟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汇邦旅业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不超过

３９

，

９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

１９

，

５２２．０８

万元将用于支付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款，

２０

，

３７７．９２

万元用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所需。

募集配套资金能否在现金对价支付期满前募集完毕尚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最终募集配套资金不能按期实施，则上市公司将

以自有资金支付收购标的资产

１９

，

５２２．０８

万元现金对价款，待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再行置换。

（四）标的公司安全生产的风险

标的公司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部分原材料和产品为易燃、易爆、有毒的危险化学品，面临着安全生产的经营风险。

标的公司原材料及中间体产品多为危险化学品，在储存、运输、生产等环节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如果员工违反安全操作规程，

导致生产过程中反应路径、温度、浓度及压强变化超过安全标准，或者福尔股份、凯盛新材不能按照规定维护检修设备，导致设备

老化失修，可能发生爆炸、泄漏、火灾等安全事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可能要求标的公司停产整

顿，影响标的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并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五）标的公司部分房产未办证的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部分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交易标的一———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之

“五、福尔股份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第五节 交易标的一———山东凯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五、凯盛新材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主要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上述房产存在被政府主管部门处罚或拆除的风险。

福尔股份实际控制人于俊田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如福尔股份及其子公司因其持有、使用的无证房产（包括但不限于行政

办公楼而被政府主管部门处罚），本人将赔偿福尔股份及其子公司全部损失；如因无证房产被拆除导致需另行建设、购买或租赁

房产用于生产经营、办公，本人将负担相关新建、购置或租赁房产的费用。

凯盛新材实际控制人王加荣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如凯盛新材因持有、使用的前述无证房产而被政府主管部门处罚，本人

将赔偿凯盛新材的全部损失；如因无证房产被拆除导致凯盛新材需另行建设、购买或租赁房产用于生产经营、办公，本人将负担

相关新建、购置或租赁房产的费用以及相关生产经营损失。

（六）标的公司环境保护的风险

标的公司属于精细化工行业，精细化工中间体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或其他有毒物质，需投入大量资金

用于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或其他有毒物质的治理，使生产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不断收紧，环境保护标准日趋提高，以及环保执法力度不断加强，精细化工中间体行业面临较大的环保

压力。 从长远来看，环保标准的提高，有利于淘汰落后的精细化工中间体生产企业，有利于安全、环保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但短

期内会加企业大生产成本。因此，福尔股份、凯盛新材可能面临着无法持续达到环保要求而无法正常生产或因环保投入持续增长

造成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

（七）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福尔股份、凯盛新材将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在给予标的公司业务自主性及灵活性的同时，

将通过并购整合以发挥并购的协同效应，提高管理效率。

虽然上市公司之前在吸收合并北京颖泰的过程中已积累了一定的并购整合经验，但本次交易完成后能否通过整合，既保证

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的控制力又保持原有竞争优势并充分发挥本次交易的协同效应具有不确定性，整合结果可能未能充分发挥

本次交易的协同效应，从而对上市公司和股东造成不利影响。

（八）商誉减值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华邦颖泰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商誉

６６

，

６６９．５４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则上市公司存在

商誉减值的风险，从而对上市公司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

释 义

一般名词

华邦颖泰

／

发行人

／

上市公司

／

公

司

指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华邦制药 指 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前身

）

董事会 指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

公司法

》

指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１０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１８

次会

议修正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１０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１８

次会

议修正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实施细则

》

指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１

年修订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准则第

２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文件

》

章程

／

公司章程 指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东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顾问

／

西南证券

／

独立财务顾

问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易律师 指 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四川华信 指 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最近两年一期

／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本次交易 指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方案

标的公司 指 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

、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

拟购买资产 指 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

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指

《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

》、《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

利润补偿协议

》

指

《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

《

募集资金协议

》

《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协

议

》

汇邦旅业 指 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

北京颖泰

、

颖泰嘉和 指 北京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渝高公司 指 华邦颖泰原股东

—

重庆渝高科技产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天极旅业 指 华邦颖泰关联方

—

重庆天极旅业有限公司

芙蓉江旅游 指 华邦颖泰关联方

—

武隆县芙蓉江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武隆旅游 指 华邦颖泰关联方

—

重庆市武隆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庆丰公司 指 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

福尔股份 指 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

华邦有限 指 华邦颖泰全资子公司

—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福尔有限 指 福尔股份前身

—

龙口市福尔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龙海精细 指 龙口市龙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龙海包装厂 指 福尔有限前身

—

龙口市龙海福利化工包装厂

博瑞特 指 福尔股份全资子公司

—

烟台博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盛新材 指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凯盛化工 指 凯盛新材前身

—

山东凯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长华投资 指 深圳市长华宏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联创投资 指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达晨投资 指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元亨投资 指 北京市元亨盈盛创业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巴斯夫集团 指

ＢＡＳＦ ＳＥ

，

是一家德国的化学公司

，

也是世界最大的化工集团之一

，

在法兰克福等

地上市

，

为公司客户

。

科聚亚公司 指

Ｃｈｅｍｔｕｒａ

，

是一家全球性特殊化学品公司

，

美国上市公司

，

为福尔股份客户

。

印度

ＮＡＶＩＮ

、

印度纳威 指

Ｎａｖｉｎ Ｆｌｕｏｒ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为印度著名氟化学公司

，

主要从事氟化类农

药

、

医药和制冷剂的生产和销售

，

为福尔股份客户

。

姜堰科研 指 姜堰市科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

为福尔股份客户

丹阳万隆 指 丹阳市万隆化工有限公司

，

为福尔股份客户

沈阳化工研究院 指

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

原沈阳化工研究院

），

主要从事农药

、

染料

、

中间体

、

助

剂等精细化学品研究开发

，

为中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高新投 指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维美创投 指 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辽宁咨询 指 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松竹铝业 指 山东松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达隆制药 指 淄博达隆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双凤股份 指 山东双凤股份有限公司

卫生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与信息化部

质检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农业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药监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

专业名词

原料药

（

ＡＰＩ

）

指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

ＡＰＩ

），

即药物活性成份

，

具有药理活性可用于

药品生产的化学物质

除草剂 指 用来防治农田杂草

，

使杂草发生枯死的药剂

杀菌剂 指 用来防治植物病原微生物害的药剂

杀螨剂 指 用来防治蜘蛛中有害种类的药剂

精细化工 指 精细化学工业的简称

，

是化学工业中生产中间体和专用化学品的经济领域

中间体 指

精细化工主要产品

，

以苯

、

甲苯

、

萘和蒽等芳烃为基本原料

，

通过一系列有机合成

而制得的化学品

，

主要用于合成医药

、

农药

、

染料等终端产品

。

芳香族化合物 指 一类分子中含有苯环的有机化合物

，

包括芳香烃及其衍生物

吡啶 指 一类含有一个氮杂原子的六元杂环化合物

邻硝基甲苯 指 一种中间体

，

分子式为

Ｃ７Ｈ７ＮＯ２

，

主要用于合成

６－

氯

－２－

硝基甲苯

、

邻甲苯胺等

。

氯气

、

液氯 指

一种化学物质

，

分子式为

Ｃｌ２

，

是氯碱工业的主要产品之一

，

能与有机物和无机物

进行化学反应生成多种氯化物

，

其液态形式简称液氯

。

氟化氢 指

一种化学物质

，

分子式为

ＨＦ

，

是氟化工的基础产品之一

，

能与有机物和无机物进

行化学反应生成多种氟化物

。

丙草胺 指 高选择性的水稻田专用除草剂

芳纶 指

全称

“

聚对苯二甲酰对苯二胺

”，

是一种新型高科技合成纤维

，

具有超高强度

、

高

模量和耐高温

、

耐酸耐碱

、

重量轻

、

绝缘

、

抗老化

、

生命周期长等优良性能

。

苯胺 指

一种中间体

，

分子式为

Ｃ６Ｈ７Ｎ

，

是氯碱化工的基础产品之一

，

主要用于合成

ＭＤＩ

、

农药

、

橡胶助剂

、

医药等

。

６－

氯

－２－

硝基甲苯 指

一种中间体

，

分子式为

Ｃ７Ｈ６ＣｌＮＯ２

，

主要用于合成

３－

氯

－２－

甲基苯胺

、

２

，

６－

二氯苯

甲醛等

。

４－

氯

－２－

硝基甲苯 指 一种中间体

，

分子式为

Ｃ７Ｈ６ＣｌＮＯ２

，

主要用于合成中间体

５－

氯

－２－

甲基苯胺等

。

３－

氯

－２－

甲基苯胺 指 一种中间体

，

分子式为

Ｃ７Ｈ８ＣｌＮ

，

主要用于合成选择性除草剂二氯喹啉酸等

。

５－

氯

－２－

甲基苯胺 指 一种中间体

，

分子式为

Ｃ７Ｈ８ＣｌＮ

，

主要用于合成染料红色基

ＫＢ

等

。

２

，

６－

二氯甲苯 指 一种中间体

，

分子式为

Ｃ７Ｈ６Ｃｌ２

，

主要用于合成农药联苯菊酯等

。

２

，

４－

二氯甲苯 指

一种中间体

，

分子式为

Ｃ７Ｈ６Ｃｌ２

，

主要用于合成

２

，

４－

二氯苯甲酸

、

２

，

４－

二氯苯甲醛

等

氟苯 指 一种中间体

，

分子式为

Ｃ６Ｈ５Ｆ

，

主要用于合成杀菌剂

Ｆ５００

、

氟硅唑

、

粉唑醇等

。

邻氟甲苯

、

２－

氟甲苯 指 一种中间体

，

分子式为

Ｃ７Ｈ７Ｆ

，

主要用于合成杀菌剂粉唑醇等

。

二氯喹啉酸 指

英文名称

ＢＳＡ－５１４０６

，

属激素型的喹啉羧酸类除草剂

，

可有效防除稗草

、

田皂角

、

田菁和其他杂草

，

也可与其他除草剂联合使用

，

完善杀草谱

。

联苯菊酯 指

英文名称

ＦＭＣ５４８００

，

属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

广泛用于防治鞘翅目

、

双翅目

、

半

翅目

、

同翅目

、

鳞翅目和直翅目等害虫

。

Ｆ５００

指

巴斯夫集团推出的一种新型专利杀菌剂

，

属于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

，

主要用

于防治真菌病害

。

氟硅唑 指 一种杀菌剂

，

属三唑类杀菌剂

，

为甾醇脱甲基化抑制剂

。

精馏 指 利用液体气化

，

根据沸点不同生产高纯度产品的一种提纯工艺

。

结晶 指

物质从液态或气态形成晶体的过程

，

根据熔点不同生产高纯度产品的一种提纯

工艺

。

杀虫剂 指 用来防治农业害虫和城市卫生害虫的农药

。

催化剂 指

在化学反应里能改变其他物质的化学反应速率

（

既能提高也能降低

），

而本身的

质量和化学性质在化学反应前后都没有发生改变的物质

。

氯化剂 指 能使有机物增加氯原子的试剂

ＣＦＣＩＡ

指

中国全国精细化工原料及中间体行业协作组

，

是由本领域化工生产

、

科研

、

贸易

、

应用

、

信息诸单位及大专院校自愿参加组成的协作组织

，

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

挂靠

在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

ＲＥＡＣＨ

法规 指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

简称

ＲＥＡＣＨ

法规

，

是欧盟对进入其市场的所有化学品进行预防性管理的法规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

生效

第一节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福尔股份

１００％

的股权、凯盛新材

１００％

的股权，同时为提高本次交易的整合效

益，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汇邦旅业定向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９

，

９００

万元。

评估机构中企华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福尔股份价值进行了评估，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

论。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６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福尔股份母公司经审计后账

面净资产合计为

３９

，

０２５．２２

万元，评估值为

８４

，

９６８．３３

万元，评估增值额为

４５

，

９４３．１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１７．７３％

。

评估机构中企华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凯盛新材价值进行了评估，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

论。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０１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凯盛新材经审计后账面净资

产合计为

１６

，

８２０．２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４７

，

９５０．３８

万元， 评估增值额为

３１

，

１３０．１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８５．０８％

。

根据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的价格依据评估值确定，福尔股份

１００％

股权、凯盛新材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

分别为

８４

，

９６８．３３

万元、

４７

，

９５０．３８

万元， 其中现金支付金额分别为

１２

，

７４５．２５

万元、

６

，

７７６．８３

万元， 占交易价格的比重分别为

１５．００％

、

１４．１３％

，差额部分以发行股份方式进行支付。

本次交易拟向汇邦旅业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４７５．１９

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９

，

９００

万元，其中

１９

，

５２２．０８

万元用于支付标的资产

现金购买价款，

２０

，

３７７．９２

万元用于满足标的资产项目建设需要， 其中福尔股份、 凯盛新材分别使用配套资金

１３

，

０２６．５９

万元、

７

，

３５１．３３

万元；上市公司、福尔股份、凯盛新材分别承诺配套资金不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二、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华邦颖泰在

２０１１

年完成对北京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吸收合并后，在传统医药原料药及制剂业务之外，新增农药业

务板块，朝着大型精细化工企业迈进了一大步，同时华邦颖泰调整战略发展方向，未来将围绕医药、农药两大业务，以技术和市场

为导向，继续加强与国际知名企业如巴斯夫、陶氏化学、拜耳、杨森等公司的合作，努力成为国际农医药产业分工链中的一环。 在

医药制剂方面，继续开发专利即将到期的重要原料药及制剂新工艺，依托规模和质量优势，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将公司

打造成为皮肤病、结核病等医药制剂的一流生产企业。 在农药方面，继续坚持研发和市场导向战略，实现自主生产、专属生产、技

术服务和贸易业务齐头并进，成为农药行业的龙头企业。 争取实现销售收入过

６０

亿，净利润过

６

亿的战略目标。

近年来，农化市场发展迅速，据英国咨询机构

Ａｇｒａｎｏｖａ Ｃｒｏｐｎｏｓｉｓ

公司统计，

２０１１

年，全球农化品市场在所有主要市场均实现

了双位数的增长，总体增幅超过了

１４％

，达到

４６９．８０

亿美元，所有产品门类均实现了大幅增长。 其中，杀虫剂和杀菌剂销售额增幅

超过

１５％

，而除草剂增幅约

１３％

。 除草剂销售额占全球农化销售收入的

４２％

，杀虫剂占

２７％

，杀菌剂占

２６％

。 我国农药产量已占世

界的

１／３

以上，

２０１０

年我国农药出口到

１６６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

发达国家。

在农化行业较快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华邦颖泰抓住行业发展的有利时机进行产业布局，积极参与产业整合和部分产品整体

产业链的完善，在扩大上虞颖泰生产能力和加大北京颖泰研发投入的同时，收购盐城南方化工有限公司和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

司，有效整合上游资源和丰富公司产品线，为公司实现预期战略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福尔股份主营业务为精细化工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为芳香族化合物，包括氯化物和氟化物中间体两大系列，下

游客户主要用于农药中间体的合成，部分用于医药和染料的合成，可用于生产二氯喹啉酸、联苯菊酯、除虫脲、

Ｆ５００

、氟硅唑和粉

唑醇等，与巴斯夫集团建立长期且良好的合作关系。

凯盛新材主营业务为精细化工中间产品以及新型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氯化亚砜、对

／

间苯二甲酰氯、

氯醚、聚芳醚酮等，其中氯化亚砜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可用于医药、农药、染料、化工及食品等行业，主要用于生产溴氰菊

酯、甲氰菊酯、环丙沙星、脑复新、布洛芬、三氯蔗糖等农药、药品、食品添加剂产品，氯醚是低毒、高效的早期广谱稻田选择性芽期

除草剂丙草胺的主要原料之一。 氯醚产品可以供应华邦颖泰子公司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用于生产丙草胺。 凯盛新材在氯化亚

砜、酰氯行业内占据领先地位，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目前正在积极进行聚醚酮酮等新型高分子材料产业化和规模化。

华邦颖泰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福尔股份和凯盛新材

１００％

股权完成后，进一步整合农化行业的上下游资源，实现规模成

本效益，并有效丰富现有产品线，能为巴斯夫等世界知名企业提供多种产品，巩固彼此间的合作关系，同时涉足高分子新型材料

领域，利用自身的资金实力和技术优势，加大对聚醚酮酮等具有国际同步领先水平的新型高分子材料的研发和生产投入，奠定公

司未来发展和业绩增长基础。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上市公司决策过程

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如下：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本公司与福尔股份及其实际控制人于俊田、与凯盛新材及其实际控制人王加荣签署了《股权收购合作意向

书》；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本公司刊登重大事项停牌公告，本公司股票停牌交易；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４０１

号《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的方式向股份持有者

收购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所涉及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通过山东省国资

委备案，取得《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

２０１３５１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华邦颖泰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同意华邦颖泰签署《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及《募集资金协议》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本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利润补偿协议》及《募集资金协议》。

（二）交易对方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同意将持有的福尔股份股权转让给华邦颖泰股

份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同意将持有的福尔股份股权转让给华

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将持有的福尔股份股权转让给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八届第五次董事会会议，同意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凯盛新材股权转让给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将持有的凯盛新材股权转让给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将持有的凯盛新材股权转让给华邦颖泰股份有限

公司。

四、募集配套资金说明

（一）募集配套资金额度的依据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及其后续的问题与解答等规定，上市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可以同时募集部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比例不超过总交易金额的

２５％

。

据此计算，本次交易向汇邦旅业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为不超过

３９

，

９００

万元，占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３．０９％

，不超过交易总额（本次

收购对价

１３２

，

９１８．７１

万元与本次融资金额

３９

，

９００．００

万元之和）的

２５％

。

（二）募集配套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交易拟向汇邦旅业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４７５．１９

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３９

，

９００

万元，其中

１９

，

５２２．０８

万元用于支付标的资产

现金购买价款，

２０

，

３７７．９２

万元用于满足标的资产项目建设需要， 其中福尔股份、 凯盛新材分别使用配套资金

１３

，

０２６．５９

万元、

７

，

３５１．３３

万元，上市公司、福尔股份、凯盛新材分别承诺配套资金不用于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福尔股份、凯盛新材配套资金投向项目具体情况详见《报告书》之“第一节 交易概述”之“四、募集配套资金说明”。

（三）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１

、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用于支付现金对价

本次交易为市场化的产业并购整合，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现有业务的综合竞争力；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经过多次谈判，确定了

现金、股权结合的支付方式，其中上市公司以现金支付比例不超过总交易价款的

１５％

。

为满足交易对方现金对价款要求，尽量降低现金支出对上市公司正常运营的影响，上市公司选择以募集配套资金进行现金

对价

１９

，

５２２．０８

万元的支付，有利于促成本次交易的达成。

２

、募集配套资金剩余部分用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

标的公司福尔股份、凯盛新材产品市场状况较好，随着现有产品及新产品市场需求的增长，标的公司急需大量资金满足原有

产品产能扩张、新产品项目建设的需要。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现金对价

１９

，

５２２．０８

万元后，将剩余

２０

，

３７７．９２

万元，拟用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的需要，其中

福尔股份、凯盛新材分别使用募集配套资金

１３

，

０２６．５９

万元、

７

，

３５１．３３

万元，有利于提高并购整合绩效。

（四）不能按期募集配套资金的应对措施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不互为前提， 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完成时间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

施，若拟购买资产现金对价支付期满募集配套资金尚未完成，上市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现金对价，待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再

行置换。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１

、注册中文名称：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Ｈｕａｐｏｎｔ－Ｎｕｔｒｉｃｈｅｍ Ｃｏ．

，

ＬＴＤ

３

、曾用名称：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４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５

、股票简称及代码：华邦颖泰 （

００２００４

）

６

、注册资本：

５９

，

３４６．２８

万元

７

、法定代表人：张松山

８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９

、公司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６９

号

１０

、公司办公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６９

号

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７８８６９８５

１２

、传真：

０２３－６７８８６９８６

１３

、互联网地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ｕａｐｏｎｔ．ｃｏｍ．ｃｎ

１４

、电子邮箱：

ｈｕａｐｏｎｔ＠１６３．ｃｏｍ

１５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药品研究；生物化学、试剂产品、精细化工产品开发及自销（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许可或审

批的项目除外）；新型农药产品研发及相关技术开发、转让及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从事投资业务；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化

学危险品）、香精、分析仪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日用百货、普通机械、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工程安装及商贸服务（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二、公司设立及股权变动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１

年第四次股东会审议通过，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

２０００

］

１４４

号文《重庆市人民政府关

于授权市经委为股份有限公司审批机构的批复》，重庆市经济委员会渝经企指［

２００１

］

１３

号文《关于同意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整

体变更设立为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公司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领取了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渝直

５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５３８７

，注册资本为

６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４

）

６６

号《关于核准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批准，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７

日采取全部向深市、沪市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发行了

２

，

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票，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

９．６

元

／

股，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２０

，

１９２．９５

万元。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８

，

８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１

日召开

２００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４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用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股本总额变为

１３

，

２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华邦制药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方案

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３

股对价股份，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实施完毕。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股份总数未发生变动，但结构发生变化。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８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要约收购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批复》（证监公司

字〔

２００７

〕

２７

号），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豁免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重庆华邦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３８５

号文），同意汇邦旅业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渝高公司所持华邦制药

１

，

７１６

万

股股份，占华邦制药股本总额的

１３％

。 上述股份过户完成后，汇邦旅业共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

，

６５８

，

７７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７．１７％

，

汇邦旅业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北京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７４

号），核准华邦制药以新增

３５

，

４９３

，

０００

股股份吸收合并颖泰嘉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完成本次吸收合并

增加注册资本的工商登记手续，取得注册号为渝直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７４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６７

，

４９３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公司总股本

１６７

，

４９３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合计转增股本

１６７

，

４９３

，

０００

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３３４

，

９８６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公司以现行公司

总股本

３３４

，

９８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该转增方案已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实施完

毕，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５０２

，

４７９

，

０００

股。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３

号《关于核准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公司以

１４．０３

元

／

股的价格

向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八家投资者合计发行

６

，

５５７．３８

万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５８

，

０７３．２８

万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以

７．５１

元

／

股的价格向公司董事蒋康伟、王榕、彭云辉、吕

立明及

９９

名员工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

，

２７３

万股，公司股本由此增加至

５９

，

３４６．２８

万股。

上市公司设立、上市情况、上市后历次股权变动情况等内容详见《报告书》之“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二、公司设立及

上市情况”和“三、公司上市后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三、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近三年，公司控股股东一直为汇邦旅业，张松山先生一直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控股权变动的情况。

四、公司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北京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７４

号），核准华邦制药新增发行

３５

，

４９３

，

０００

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颖泰嘉和。

此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容详见《报告书》之“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五、公司最近三年重大重组情况”。

五、公司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

１

、简要资产负债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３４２

，

１６１．８８ ２７３

，

５３２．６８ １８７

，

３９９．９２

非流动资产

３４０

，

２４０．３３ ３１８

，

６９２．２７ ２３１

，

５３９．２５

资产总计

６８２

，

４０２．２１ ５９２

，

２２４．９６ ４１８

，

９３９．１７

流动负债

２８５

，

１２８．８９ ２７４

，

６１１．９５ １４８

，

７０８．２５

非流动负债

２３

，

９１９．６７ ２１

，

９２４．３４ １１

，

６３８．３１

负债合计

３０９

，

０４８．５６ ２９６

，

５３６．２９ １６０

，

３４６．５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

计

３５５

，

３３７．７３ ２６８

，

２６８．６２ ２３９

，

３０５．２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８

，

０１５．９２ ２７

，

４２０．０４ １９

，

２８７．３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７３

，

３５３．６５ ２９５

，

６８８．６７ ２５８

，

５９２．６１

２

、简要利润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１６

，

６５８．４９ ３８７

，

７３９．２８ ６３

，

８０９．７７

营业总成本

１９７

，

８０５．７２ ３５６

，

７３５．９９ ５３

，

８７８．９４

营业利润

１９

，

１４３．５２ ４２

，

５８７．４２ ３０

，

６１２．４６

利润总额

１９

，

７４９．９８ ４４

，

６０６．２８ ３２

，

５８４．２１

净利润

１６

，

１７９．０９ ３７

，

０８０．８３ ３０

，

８４３．４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１６

，

０１６．８８ ３３

，

２３８．４３ ３０

，

５２７．８５

六、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一）医药制剂类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皮肤病、结核病和肿瘤用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皮肤科类药品方面，多项属于国内首仿或国

内独家品种，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他扎罗汀（

４

个品规）、盐酸左西替利嗪（

２

个品规）、地奈德乳膏、二丙酸倍他米松乳膏为国内首

仿品种，同时他扎罗汀、地奈德乳膏、二丙酸倍他米松乳膏均为国内独家品种。 阿维

Ａ

胶囊有合成专利技术，左西口服液拥有发明

专利技术。 喷昔洛韦乳膏、阿维

Ａ

胶囊、他扎罗汀凝胶、地奈德乳膏等获国家重点新产品荣誉。

（二）酒店旅游业务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司通过对重庆华邦酒店旅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方式将持有华邦酒店股权比例由

４０％

上升至

６０．４０％

，公

司业务开始涉足酒店旅游业务，截至目前，华邦颖泰除持有华邦酒店

９１．３％

的股权外，还持有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的股权和丽江解脱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通过华邦酒店持有华邦国际旅行社、山水会餐饮

１００％

的股权。

（三）医药原料药业务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华邦颖泰收购汉中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的汉江药业

４５％

的股权，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华邦颖泰本次认购了其中的

３

，

３３６．６６

万股，认

购金额为

３

，

６７０．３２６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陕西汉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达到

１３

，

９００

万元，华邦颖泰持有其中

５７．０３％

的股份。 目前华邦颖泰持有汉江药业

８５％

的股权，由于汉江药业主要生产、销售医药原料药和兽药原料药，完成对汉江药

业的收购后公司在医药领域，除制剂业务之外，新增医药原料药业务。

（四）农药相关业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华邦颖泰以换股吸收合并的方式完成了对北京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收购，颖泰嘉和全部资产、负债及

附着其上的业务并入华邦颖泰，公司业务范围因此新增农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目前，公司正处于从医药制剂及医用原料药生产企业向涵盖医药、农药两大产品类别同时涉及旅游服务的大型精细化工企

业的战略转型阶段，公司将在继续加大皮肤类用药、结核用药以及抗肿瘤用药等传统优势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同时，重视农

药原料药研发和产能的扩大并适度向农药制剂方向延伸。 充分利用公司新吸收合并的颖泰嘉和在国外销售渠道方面的优势，扩

大医用原料药在国际市场的销售，拓展与国际知名药企（含医药和农药）的合作，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经营业绩。

八、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控股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汇邦旅业持有公司股票

６８

，

３９９

，

９３９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１．５３％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汇邦旅业的基本情况详见本报告书摘要“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二、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之“（一）福尔股份

涉及的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

８

、交易对方之八：汇邦旅业”。

（二）实际控制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张松山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６２

，

４４６

，

２３３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０．５２％

；通过汇邦旅业持有公司股票

６８

，

３９９

，

９３９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１．５３％

，张松山先生合计控制公司

２２．０５％

的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张松山先生的基本情况如下：张松山先生，中国籍，

１９６１

年生，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１９８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于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工作；

１９８７

年至

１９９２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任重庆华邦生化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历任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新药开发部研究员；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长。

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对方概况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对方

１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对方之福尔股份股东及与标的资产的关系如下表：

交易对方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于俊田

５

，

１４３．９２ ５３．５８

田深春

１

，

２１７．１５ １２．６８

汇邦旅业

１

，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

孙丽娟

６７９．４６ ７．０８

联创投资

６００．００ ６．２５

达晨投资

３００．００ ３．１２

张加河

２８４．４４ ２．９６

周会艳

７７．４０ ０．８１

徐洪来

５３．６０ ０．５６

高永明

４４．０３ ０．４６

合计

９

，

６００ １００

２

、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对方之凯盛新材股东及与标的资产的关系如下表：

交易对方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王加荣

２

，

１５０．００ ４３．００

高新投资

１

，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维美创投

３００．００ ６．００

王成

２９２．００ ５．８４

张杰

２９２．００ ５．８４

宋国谋

２９２．００ ５．８４

李永胜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

李斌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

辽宁咨询

９６．００ １．９２

王荣海

２０．００ ０．４０

杨善国

２０．００ ０．４０

李殿勋

１５．００ ０．３０

王叶洁

１５．００ ０．３０

刘娜

１０．００ ０．２０

李云永

１２．００ ０．２４

郭强

１０．００ ０．２０

李强

１０．００ ０．２０

张善民

６．００ ０．１２

张勉志

５．００ ０．１０

孙丰春

５．００ ０．１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二）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二、本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福尔股份涉及的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之一：于俊田

姓名 于俊田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７０６２３１９６２１０２５＊＊＊＊

通讯地址 龙口市徐福街道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住址 山东省龙口市徐福镇徐福大街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福尔股份

５３．５８％

股份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２００８．１２

—

至今任福尔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无

２

、交易对方之二：田深春

姓名 田深春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７０６２３１９６３０２２０＊＊＊＊

通讯地址 龙口市徐福街道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住址 山东省龙口市徐福镇北田村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福尔股份

１２．６８

股份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２００８．１２

—

至今任福尔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经营总监

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无

３

、交易对方之三：孙丽娟

姓名 孙丽娟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７０６２３１９６３０５１３＊＊＊＊

通讯地址 龙口市徐福街道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住址 山东省龙口市徐福镇徐福大街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福尔股份

７．０８％

股份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２００８．１２

—

至今任福尔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无

４

、交易对方之四：张加河

姓名 张加河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７０６２３１９６６１２２７＊＊＊＊

通讯地址 龙口市徐福街道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住址 山东省龙口市徐福镇乡城东村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福尔股份

２．９６％

股份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个体经商

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无

５

、交易对方之五：周会艳

姓名 周会艳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７０６２３１９６９０６１６＊＊＊＊

通讯地址 龙口市徐福街道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住址 山东省龙口市东莱街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福尔股份

０．８１％

股份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在家

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无

６

、交易对方之六：徐洪来

姓名 徐洪来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７０６２３１９６２１０２５＊＊＊＊

通讯地址 龙口市徐福街道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住址 山东省龙口市徐福镇北田村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福尔股份

０．５６％

股份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２００８．１２

—

至今任福尔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后勤部经理

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无

７

、交易对方之七：高永明

姓名 高永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７０６２３１９５２０４０６＊＊＊＊

通讯地址 龙口市徐福街道山东福尔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住址 山东省龙口市徐福镇四农西路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与任职单位

存在产权关系

持有福尔股份

０．４６％

股份

最近三年的

职业和职务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任龙口市福尔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行政部副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２０１１－

至今任烟台博瑞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控股的其他公司情况 无

８

、交易对方之八：汇邦旅业

交易对方之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持有福尔股份

１２．５０％

的股份。 汇邦旅业的主要情况如下：

（

１

）概况

公司名称：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１

日

住所：重庆市武隆县港口镇芙蓉路

８８

号

注册资本：

３

，

６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

，

６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松山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００２３２０００００１５９８

税务登记证号：

５００２３２７３９８１３４４－８

经营范围：旅游景区、景点开发，旅游产品生产、销售，中药材种植。

（

２

）截至目前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汇邦旅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松山，其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注：股东张一卓、张淇媛、张晧博为股东张松山的子女，张一卓已将其持有的汇邦旅业的股权委托张松山先生管理，张淇媛、

张晧博的共同监护人赵丹琳女士（张松山先生之配偶）已同意将张淇媛、张晧博所持有的汇邦旅业的股权委托张松山先生管理。

张松山先生通过直接持有和受托管理汇邦旅业的股权合计

５１．８２％

，为汇邦旅业的实际控制人。

（

３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８

，

６３８．９２ ３４

，

５８８．１０ ３６

，

９５７．５１

总负债

６

，

２７４．３４ ４

，

１２７．２６ ６

，

２６５．９１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２

，

３６４．５８ ３０

，

４６０．８４ ３０

，

６９１．６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４６．６３ １１９．８１ １１４．２１

利润总额

２

，

０５１．５８ －１１２．１５ －２５１．３５

净利润

１

，

９０３．７３ －２３０．７５ －２５１．３５

９

、交易对方之九：联创投资

交易对方之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福尔股份

６．２５％

的股份。 联创投资的主要情况如下：

山东福尔股

份有限公司

股东

序号 名称

／

姓名 通讯地址

交易对方一 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武隆县港口镇芙蓉路

８８

号

交易对方二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５２５

号

５０５

室

丙

交易对方三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

厦

２３

楼

Ｄ

座

交易对方之四 于俊田等

７

位自然人股东 龙口市徐福镇儒林庄村

山东凯盛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交易对方一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济南市解放路

１６６

号

交易对方二 维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萧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心北路

９９

号

交易对方三

辽宁金融市场发展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昆明北街

２８

号

交易对方之四 王加荣等

１７

位自然人股东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

现金认购 交易对方 重庆汇邦旅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武隆县港口镇芙蓉路

８８

号

上市公司名称：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邦颖泰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４

签署日期：二零一三年十月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下转A22版）

(下转A21版）


